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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NETEASE CLOUD MUSIC INC.
網易雲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9899）

內幕消息
本公司控股股東網易股份有限公司公佈

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第三季度未經審計財務業績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
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
規則）作出。

於2025年11月20日（香港時間交易時段結束後），本公司控股股東及母公司網易股
份有限公司（「網易」）（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公司，納斯達克代號：NTES，及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公司，港交所代號：9999），公佈截至2025年9
月30日止第三季度的未經審計財務業績（「網易業績公佈」）。網易業績公佈載有對
本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的財務表現的提述。網易業績公佈的副本分別可於聯交所
網站 www.hkexnews.hk 及網易網站 http://ir.netease.com/ 查閱。

網易業績公佈所載的財務業績，包括與本公司相關者，已按美國公認會計準則編
製，該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不同。本公司採用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編製及呈列本公司的財務資料。因此，網易業績公佈所載的財務資料
與本公司已公佈及將公佈的財務業績不可直接比較。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請注意，網易業績公佈所載的財務業績未經審計，毋須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且並非由本公司編製或呈報。我們並無表示亦概不
保證本集團的財務業績將與網易業績公佈所呈報者相同。

為確保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可公平及時地取得與本公司相關的資料，下文列
出網易於網易業績公佈中刊發的與本公司相關的財務及其他信息的重點摘要，當
中部份內容可能構成本公司的內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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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易業績公佈中與本公司（在網易業績公佈中亦稱為網易雲音樂）相關的摘要資料

2025年第三季度主要財務業績

• 網易雲音樂淨收入為人民幣20億元（275.9百萬美元），同比減少1.8%。

2025年第三季度財務業績

淨收入

2025年第三季度網易雲音樂淨收入為人民幣20億元（275.9百萬美元），上一季度
和去年同期均為人民幣20億元。

網易股份有限公司
未經審計分部信息
（千元）

三個月截至 九個月截至
2024年

9月30日
2025年

6月30日
2025年

9月30日
2025年

9月30日
2024年

9月30日
2025年

9月30日
2025年

9月30日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美元（註1） 人民幣 人民幣 美元（註1）

淨收入：
網易雲音樂 1,999,163 1,968,729 1,964,063 275,890 6,069,656 5,791,180 813,482

營業成本：
網易雲音樂 (1,343,921) (1,258,855) (1,269,289) (178,296) (3,988,683) (3,703,921) (520,287)

毛利潤：
網易雲音樂 655,242 709,874 694,774 97,594 2,080,973 2,087,259 293,195

所附註釋是本公告的一部份。

註1： 人民幣對美元的折算按照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H.10統計公佈的2025年9月最後一個交易日
（2025年9月30日）中午買入匯率計算，即：1美元=人民幣7.1190元。無正式陳述說明人民
幣已經或者可能以2025年9月30日的匯率或任何其他特定日期的匯率換算成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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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所載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的第三季度業績僅為基於本集團綜合管理賬目
初步統計及評估而作出，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計或審閱。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謹慎行事，並避免過份依賴該
網易業績公佈。

承董事會命
網易雲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丁磊先生

香港，2025年11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丁磊先生、李勇先生及王燕鳳女士，
非執行董事李日強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盧英傑先生、顧險峰先生及許忠先
生。


